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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闽工信规〔2022〕2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关于印发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和资源

综合利用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直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若干措施》已经

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22 年 3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文件



— 2 —

关于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和资源综合
利用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

发展理念和碳达峰、碳中和战略部署，加快推动工业领域节能降

碳、资源综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，稳步提升工业能效水平，提

高资源综合利用率，特制定措施如下：

一、支持企业加快节能改造

推动重点行业存量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；支持工业企

业牵头实施低效设备更新改造、能效水平提升、能量系统优化、

能源梯级利用等节能改造项目、重大示范引领工程建设；推进能

效未达行业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的工业企业加快淘汰或更新设

备、产线、技术、工艺，提质增效发展。组织实施年节能量达一

定规模且产品能效水平达到行业先进值的省工业重点节能项目，

省级节能和循环经济专项资金对投用（投产）的重点项目，按项

目年节能量最高给予每吨标准煤 500 元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奖励

8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财政厅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

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二、严格重点领域能效约束

突出生态化、绿色化、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制定重点领域节能

降碳提质增效实施方案，推进行业加快提升能效水平。严格落实

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，对高耗能行业新建、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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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扩建项目按照有关规定要求严格审查，其它建设性质项目按国

内先进以上水平开展节能审查。各资源要素、政策措施支持有利

于降低行业、区域能耗强度的项目落地。开展重点行业重点用能

企业能源审计，落实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省

工信厅、发改委、生态环境厅、自然资源厅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

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三、强化能效标杆示范带动

持续开展能效、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，遴选重点行业能效、

水效水平突出企业，发布行业能效、水效领跑者标杆，强化用水

定额执行，推进工业节能节水，提升能效水平与用水重复利用率，

省级节能和循环经济专项资金对省级标杆企业最高给予 50 万元

一次性奖励，对国家级标杆企业最高再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

励。充分发挥能效、水效“领跑者”标杆示范作用，深入总结企

业典型经验做法、先进适用技术等，组织召开行业现场交流推广

会，带动行业企业对标提升能效、水效水平。征集国内领先的节

能节水技术、产品、装备，依托节能节水技术产品推广平台、节

能标杆现场交流活动等，加大推广应用力度，引导企业节能降耗、

转型升级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水利厅、财政厅，各设区市

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四、提升节能服务管理水平

遴选优质节能服务机构，组织节能服务进企业行动，为重点

用能企业把脉问诊，深入挖掘节能空间，提供节能低碳绿色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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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方案。支持重点用能企业在节能诊断基础上，联合节能服务

机构，采取合同能源管理、工程项目总包建设营运等多种方式，

实施节能改造项目，符合条件的统筹纳入省工业重点节能项目库

予以支持。强化工业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在线分析、预警功能，支

撑企业优化提升能源消费管理。鼓励重点用能企业建设二级、三

级能耗在线监测系统，按系统建设级别分别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、

15 万元一次性补助；对于未开展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，或数

据传输持续异常、断线的重点用能企业，不得申请省级节能和循

环经济专项资金和绿色制造项目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财政

厅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五、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

鼓励企业对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，加快清洁绿色转型发展。

组织评选发布省级绿色工厂、绿色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，

推进产品绿色化设计，健全我省绿色制造体系，择优推荐企业申

报国家级绿色制造体系；对国家级绿色工厂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

业，省级节能和循环经济专项资金最高给予每家企业 30 万元一

次性奖励。支持企业采用多种方式实施厂区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

等绿色化改造，优化企业传统用能结构，企业消纳自发可再生能

源的能耗量视同企业节能改造节能量，统筹计入企业申报的省工

业重点节能项目予以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发改委、生

态环境厅、财政厅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六、推进大宗工业固废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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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企业加大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，推进新能源汽车动力

蓄电池回收利用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，支持示范项目列为省重

点技改项目，培育示范试点企业。开展工业大宗固废资源综合利

用评价，落实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、所得税和环境保

护税等优惠政策。培育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骨干企业，做好再生资

源行业加工规范准入，省级节能和循环经济专项资金对通过规范

条件的，最高给予每家企业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工信厅、生态环境厅、发改委、财政厅，省税务局，厦门市税

务局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七、加大节能设备开发应用

支持企业创新研制节能降耗、绿色低碳技术装备，根据《福

建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和扶持实施细则》，经认定属

于国内首台（套）的节能重大技术设备按不超过市场销售单价的

60%予以补助，最高补助金额 200 万元；属于省内首台（套）的

节能重大技术设备按不超过市场销售单价的 30%予以补助，最高

补助金额 100 万元。对首次应用省认定的国内或省内首台（套）

节能重大技术装备的企业，给予不超过技术装备购买金额的 15%

补助，最高 1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财政厅，各设区

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八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服务

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，推动企业节能改造项目精准

对接各金融机构融资。鼓励各金融机构创新设立节能降碳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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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综合利用等绿色金融产品，对接省工业重点节能项目，采取

循环贷等方式，提供更便捷、高效、优质的金融服务；优先支

持钢铁、石化、建材等重点行业节能绿色改造、绿色建材与新

能源汽车生产应用、老旧船舶电动化改造、绿色产品推广等项

目融资，合理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

金融监管局，人行福州中心支行、福建银保监局，厦门银保监

局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企业获得

认定类、奖励类项目的资金补助，可同时享受其他省级资金补

助。厦门市可参照执行相应财政奖补政策，经费从厦门市财政

支出。

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各设区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

发局、财政局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日印发


